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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工商】银行收
购的【浙江野风幕墙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债权】资产
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浙
江野风幕墙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债权总额【1254.04】万
元，其中：债权本金【1090】万元，利息【164.04】万元，以上债
权本金及利息均暂计算至【2017】年【6】月【29】日止。该贷
款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加保证担保】，抵押人【俞超男】以
其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原筑壹号中心76幢511室】
的【房地产】进行抵押；保证人为【浙江衢州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和【俞超男、朱洁莹夫妇】个人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
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7】年【7】月【11】

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
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
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
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
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
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修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273700】
通讯地址：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 193 号 301 室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

系人：【张经理】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1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野风幕墙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浙江信谊控股有限公司等21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收购的浙江信谊控股有限公司等21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或协议转让等，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债务企业名称

浙江信谊控股有限
公司

温州银邦控股有限
公司

浙江华夏纺织塑胶
有限公司

永嘉县正鹏油品贸
易有限公司

苍南县中嘉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瑞安市新亚汽配有
限公司

温州市迪奈尔服饰
有限公司

温州市维宝服饰有
限公司

浙江初人服饰有限
公司

浙江卡里法特服饰
有限公司

温州市正茂合成革
有限公司

浙江得士高洁具有
限公司

所在地

杭州萧山所
前镇

温州市鹿城
区

绍兴市袍江
工业区

温州永嘉县
瓯北镇

温州苍南龙
港镇

瑞安市塘下
镇

温州瓯海娄
桥街道

温州市三溪
工业园

温州市过境
公路

温州市瓯海
区瓯北镇

温州市龙湾
区

温州市龙湾
区

债权本金

3697.45

11885.97

1994.56

799.94

1949.09

1099.98

746.17

746.23

746.22

746.15

999.59

500

利息

745.44

1919.23

859.31

266.89

663.74

503.31

215.14

205.15

215.25

215.22

378.48

181.34

担保情况

赵建坤连带保证4200万元

杭州来氏铸造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7500万元

上海金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7500万元

杭州信谊精密构件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7500万元

杭州被天鹅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7500万元

浙江天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7500万元

杭州千岛湖绿色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最高额
保证5500万元

2666.67m2商务金融用地最高额抵押7936万元

1639.68m2商务金融用地最高额抵押4881万元

温州市东南集团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10000万元

徐礼渊最高额保证12800万元

债务人机器设备最高额抵押1549.8万元

绍兴县新强纺织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2000万元

绍兴恒盛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2000万
元

杜利法、李萍儿最高额保证2375万元

浙江兴业石化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800万元

张峰、徐顺龙、林永鹏、李红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瑞田钢业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1951万元

苍南金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951万元

方佳最高额保证1951万元

瑞大集团有限公司1100万元

苏州雷冠汽配有限公司1100万元

陈月平最高额保证1100万元

余安胜最高额保证1100万元

温州市维宝服饰有限公司连带保证1000万元

浙江初人服饰有限公司连带保证1000万元

浙江卡里法特服饰有限公司连带保证1000万元

陈红最高额保证1000万元

丁建秋最高额保证1000万元

温州市迪奈尔服饰有限公司连带保证1000万元

浙江初人服饰有限责任公司连带保证1000万元

浙江卡里法特服饰有限公司连带保证1000万元

季葱葱最高额保证1000万元

朱建民最高额保证1000万元

浙江维宝服饰有限公司连带保证1000万元

浙江迪奈尔服饰有限公司1000万元

浙江卡里法特服饰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1000万元

叶多伟最高额保证1000万元

林笑雪最高额保证1000万元

浙江初人服饰有限公司连带保证1000万元

浙江迪奈尔服饰有限公司连带保证1000万元

浙江维宝服饰有限公司连带保证1000万元

郑先贤最高额保证1000万元

潘旭聪最高额保证1000万元

温州协欣制革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1000万元

浙江宏茂皮业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1000万元

王伦高连带保证1000万元

浙江海欣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1000万元

管宏兴最高额保证1000万元

何阿云最高额保证1000万元

资产状况

已诉

已诉

债务人破产
清算

已诉

已诉

债务人破产
清算

已诉

已诉

已诉

已诉

已诉

已诉

备注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7年6月20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
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
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单户债权转让或组包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7年7月11日，

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 www.zsamc.
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
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
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
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

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
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胡天骥 联系电话：0571-89773986/
15869108811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 193 号 邮政编码：
310002

举报电话：0571-3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
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1日

序号

13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债务企业名称

浙江长江能源发展
有限公司

浙江百年银工贸有
限公司

浙江高尔帅工贸有
限公司

中广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湖州新嘉力印染有
限公司

浙江嘉业纺织有限
公司

仙居县宏远塑料有
限公司

长兴天都电源有限
公司

湖州新兴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

宏丰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所在地

温州市龙湾
区

金华永康

金华磐安

金华市宾虹
路

湖州

湖州

台州

湖州

湖州

杭州富阳

债权本金

1960

949.74

2300

3000

2692.39

1382.17

793.35

1596.18

377.95

4301.5

利息

574.64

299.50

650.88

702.65

675.076

958

229.13

456.09

11.93

1287.30

担保情况

浙江钢一管业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1962.5万元

温州市长江能源海运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1962.5
万元

杨选建最高额保证1962.5万元

汪清最高额保证1962.5万元

永康市利博尔电器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1000万元

永康江南华丰西路个人住宅抵押145万元

超帅集团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2300万元

磐安县安文镇27号房产最高额抵押4182万元

浙江恒辉铁塔制造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3300万元

丁亚平、王旭通最高额保证5300万元

金华商城西北区G幢1-2层商住房、商城西北区G
幢3-6层住宅最高额抵押1060万元整

婺江东路188号婺江帝景个人住宅最高额抵押
1050万元整

吴升高（3795万元）浙江嘉业纺织有限公司（920万
元）；位于练市镇工业园区土地及厂房，土地使用权
面积26101平方米（约39.2亩），抵押厂房面积
20814.91平方米。

吴升高(2128万元）

陈相春，陈丽芳；仙居县安洲街道三桥工业房地产

长兴宏业高科高温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浙江长兴强
立耐火材料有限公司,陈新源、徐琴芳夫妻,吴国强、
陈春冬夫妻,沈少屏、胡惠萍夫妻,长兴鑫达包装有
限公司,李玉银、夏良凤夫妻；长兴县和平镇横涧村
的房地产，其中土地总面积为16196平方米,长兴县
和平镇横涧村的房地产，房屋建筑物总面积为
5008.80平方米,长兴县和平镇横涧村的房产，房屋
建筑物面积为878.40平方米.

长兴中腾高温材料有限公司、长兴县荣耀鹅业有限
公司、沈杏方、王水琴、范爱祥、车花姐、朱凌方、邵
荣益

杭州富兴集团有限公司；王金法、潘连云；王金松、
俞小平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位于富阳占地52.8亩的
土地及地上办公楼抵押、富阳富春街道2套个人住
房抵押

资产状况

已诉

债务人已经
破产清算

已诉

已诉

已诉

已诉

已诉

已诉

已诉

债务人已破
产清算

备注

法院公告
2017年7月11日

（2017）浙0303民初03172号
陈书听、陈一愉：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诉陈书听、陈一愉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纪律监督卡及
（2017）浙 0303 民初 03172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 15 日内。举
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的 15 日。本案定于
2017年10月16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状元法庭第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03228号

蔡万林、李春娥、陈思思：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
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蔡万林、李春娥、
陈思思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
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纪律监督卡及（2017）浙 0303 民初

03228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
辩期满后次日起的 15 日。本案定于 2017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15 时 00 分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03118号

林莲新、林长恩：本院受理原告郭其甫诉林莲
新、林长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纪律监督卡及（2017）浙 0303 民初 03118 号
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的15
日。本案定于2017年10月16日上午9时00分在本
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5民初659号

李裕伢：本院已受理原告张勇成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现定于2017年10月19日9时30分在本院小法
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合议庭人员由审判长蔡志海、
人民陪审员黄飞云、叶丽月（替补：张孚世、林梅林）
组成。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和三十日内，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1061号

赵爱飞：原告乐清市精实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金余春、赵爱飞、姚建良小额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6）浙0382民初110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6629号

夏豪：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市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 副 本 及 证 据 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10 月 16 日
下午 15 时 30 分在
本院第八法庭适用
普 通 程 序 公 开 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
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382 民
初3914号

王海隆：原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市支行诉
你方信用卡纠纷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 0382 民初 391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36号

叶奔月：本院受理原告徐良与被告叶奔月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 0324 民初 3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 决 内 容 如 下 ：限 被 告 叶 奔 月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徐良借款 50000 元。 如被告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本案受理费 1050 元，由被告叶奔月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交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2244号

庄爱国：本院受理原告张红美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
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本院巡回法庭（嘉北街道办事
处内）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2160号

杨彩英、夏世炜：本院受理原告陈军与被告杨彩
英、夏世炜、第三人钱里华合同一案，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1070号

李 忠 厚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42419821010201X）、张杰（公民身份号码
330424198906242213）：本院受理原告沈磊与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浙0481民初1070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李忠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归还原告沈磊借款20000元；二、被告张杰对上
述第一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张杰在承担保证
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李忠厚追偿。案件受理费 300
元，由被告李忠厚、张杰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
李忠厚、张杰负担（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李忠厚、张杰
在本判决生效后直接支付给原告）。自本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递交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4609号

陈 顺 甫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424197412223413）：本院受理原告顾敏浩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责任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诉讼风险
提示书等。原告起诉要求依法判令被告陈顺甫
归 还 借 款 34500 元 并 支 付 利 息 及 实 现 债 权 费
用。自本公告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本案适用普
通程序审理，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并
定 于 2017 年 11 月 3 日 上 午 9 时 00 分 在本院第
13 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978号

俞 梦 佳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483198906301324）：原告邹文超诉被告俞梦
佳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7）浙 0481 民初 97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
被告俞梦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
告邹文超借款本金 3888 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自
2015 年 2 月 9 日起，以未付本金为基数，按照年
利率 24%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
告 邹 文 超 其 余 诉 讼 请 求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7653号

闻坤浩：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盛开建设有限公司
诉被告郭林江、闻坤浩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
本案已作出（2016）浙0481民初7653号民事判决书，
被告郭林江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现向你送达上诉
状。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4249号

傅良元、李艳喜：本院受理原告查雪梅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15日。本案于举证
期限届满之后的第三天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二十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